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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主附約、據實說明義務與因果關係抗辯 
—評桃園地方法院 101 年度保險字第 17 號判決 
 

編目：保險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 50 期，頁 31-37 

作者 江朝國教授 

關鍵詞 據實說明義務、因果關係抗辯、主約、附約、契約聯立、效力依附條款

摘要 

本件判決認為系爭保險契約主、附約乃契約聯立之關係，是否違反據實

說明義務應分別判斷之，本文贊同此結論，然本文認為主附約是否為契

約聯立，應判斷當事人意思表示真意，而不應以據實說明義務之立法目

的為判斷依據。又附約中之效力依附條款，其效力應以定型化契約條款

之解釋優先於宣告條款無效之內容控制為判定。最後，透過目的性限縮

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使保險事故具反覆發生特性之險種，於未

據實說明事項與保險事故不具因果關係時，保險人仍不得免除已發生保

險事故給付之責為現行法下不得不為之解釋，惟根本之道仍係重新檢討

據實說明義務之構成要件與法律效果為是。 

案件事實 

原告（要保人、被保險人）於民國（下同）97 年間向被告

（被保險人）投保終身壽險（下稱「主約」），並附加終身

防癌健康保險契約及綜合住院醫療保險附約（下合稱「附

約」。）惟其漏未告知患有高血壓、糖尿病等疾病。原告於

99 年 7 月間急診住院，隨後確診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並

因此住院、接受手術及相關治療。原告於同年月提出給付

保險金請求，同年 8 月出院後，再次向被告請求癌症醫療

給付，經被告受理後以「系爭保險契約業經解除」而拒絕

理賠；嗣後原告又於同年 8 月中另行住院、手術、相關治

療等項目，請求癌症醫療給付，被告於 100 年 4 月受理後，

亦為拒絕。 

本案爭點 

一、 主附約關係為何？是否因主約違反保險法第 64 條遭

解除時，附約亦隨之自始無效，間接使保險人可規避

同條但書之抗辯？ 

二、 若附約不因主約經解除而連帶自始無效，則附約同樣

違反據實說明義務，其效力如何？即保險法第 6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不在此限」之意義為何？ 

重點整理 

判決理由 一、 主附約之關係為契約聯立，是否有違反據實說明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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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理由 

應分別判斷之，故本件被告（保險人）得依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解除系爭主約之全部，及系爭附約保

險事故尚未發生之部分，然尚不得解除該附約保險事

故已發生之部分。 

二、 故原告訴請確認系爭附約保險事故已發生部分，並本

於保險契約之法律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之金額，應予准

許；而原告訴請確認系爭主約及附約保險事故尚未發

生部分，並豁免防癌附約之保險費之請求，無理由而

予以駁回。 

重點整理 

解評 

一、 保險契約主約與附約之關係 

保險締約磋商為主附約形式時，保險人之契約條款通

常會約定當主約終止或因其他原因消滅時，附約亦因

而無效，有學者稱為「效力依附條款」。主約與附約

關係為何影響保險人權利，以下說明之： 

(一)當事人一個締約磋商行為所成立之契約內含多種

有名契約要素或包含有名、無名契約要素時，該

類型契約可能成立「混合契約」或「契約聯立」。

差異在於前者於當事人間僅成立一個契約，後者

則分別成立兩個以上之數個契約。契約當事人間

究成立何種契約，應探求當事人意思表示解釋之

問題，不可一概而論。 

(二)本件主、附約乃為「契約聯立」 

1.本件中原告主張系爭主附約乃一個契約，故健康

保險部分之保險事故已發生且與未據實說明之

事項無因果關係，依同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保

險人不得解除契約。 

2.判決認為，保險法第 64 條之解釋適用應視個案

所涉保險契約之內容、說明義務違反之情狀、對

危險估計變更或減少之樣態等，衡酌當事人之利

害關係，以決定特定主、附約於法律評價之關

聯，如何能最佳體現該條規範意旨，並賦予各當

事人應得之保障。進而認為因本條乃係為維持對

價平衡，主、附約之搭配係因節省保險人之行政

成本，從而其節省之保費與保險人對危險之估計

並無影響，而認為此主、附約僅屬契約聯立之關

係。 

3.本文雖贊同法院對此契約性質為契約聯立之結

論，惟其以保險法第 64 條作為判斷之依據有待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重點整理 解評 

商榷： 

(1)依民法第 98 條，意思表示解釋應探求當事人

真意，若當事人間意思有落差時，則依交易習

慣誠信原則，以客觀理性之人角度判斷。當事

人間之契約性質為何，應視當事人真意而定，

此為意思表示解釋之問題，待確認契約類型後

始能決定違反據實說明義務時主、附約應否分

別判斷。法院應以此為判斷，而非以據實說明

義務之立法目的判斷主、附約間乃契約聯立之

關係。 

(2)本件情形，要保人與保險人對此並無共識，應

以上述原則判斷。而保險實務上，保險人通常

以人壽保險作為主約，搭配健康保險或傷害保

險作為附約供要保人選擇，而此附約之保險多

具有各自的契約條款，且能獨立為一單獨契

約。雖要保人以此主、附約型式投保保費較單

獨投保較為低廉，然此多因保險人行政成本降

低所致，保險人並無因此將主、附約保險事故

損失率綜合計算，而得出不同於兩者分別投保

之純保費，因此實務上此種投保類型應多為契

約聯立。又此種主、附約類型僅為保險人商品

銷售策略之手段，主、附約間並不具有依存關

係，附約不具有從屬性，其保險契約之效力應

分別判斷。 

(三)效力依附條款之效力與解釋 

1.條款之解釋應先於內容控制。效力依附條款乃指

當事人之主、附約中有約定，當主約終止或因其

他原因消滅時，附約亦因而失效之條款，本件附

約即有此約定。 

2.本件判決以內容控制條款，否定該依附條款之效

力。即判決認為系爭附約雖依條款文義將因主約

遭解除而歸於無效，然該防癌附約之保險事故已

發生且與未據實說明之事項不具有因果關係，保

險人本不得解除該附約，而該條款加重原告說明

義務，且顯失公平，依同法第 54 條之 1 第 3 款

規定而無效。然而對定型化契約條款之解釋應優

先於宣告條款無效之內容控制，故若透過解釋或

認為該條款有疑義適用第 54 條第 2 項不明確條

款解釋原則，使該條款之適用不顯失公平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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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不須以內容控制使之無效。 

二、 因果關係於保險事故反覆發生險種之目的性限縮： 

(一)本文認為：本條項但書就整體保險關係而言，若

要保人據實說明相關事項，保險人有選擇是否承

保之權利，若保險人得拒絕承保，則根本不會引

發後來事故發生保險人應否賠償之問題，依現行

法之因果關係，保險人最後仍負保險理賠之責。

而以此因果關係為保險人解除權之依據，可能使

要保人心存僥倖，盡量隱瞞應據實說明之事項，

若保險事故發生與不實說明事項有關，至多僅遭

解除契約，而無關卻可使其以較低保費獲得保障

及賠償，將助長要保人心存僥倖。故應回歸對價

平衡原則，視未據實說明之事項是否達到拒保程

度，而分別賦予保險人解除契約或加收保費之權。

(二)另有認為：於保險事故具反覆發生特性之險種，

如健康保險，依本條項之文義無因果關係不得解

除，則保險人除本事故外，亦須對未來事故負責，

此解釋實與立法目的不合，不許保險人解除契約

違反對價平衡原則，且如此解釋將引發要保人之

道德危險與逆選擇。故對於保險事故具反覆發生

特性之險種，於適用本條項但書時，應目的性限

縮解釋為「不能免責」，而非「不得解除契約」。 

考題趨勢 

一、保險契約主附約關係為何？是否因主約違反保險法第 64 條遭解除

時，附約亦隨之自始無效，間接使保險人可規避同條但書之抗辯？

二、評釋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之因果關係限制，於本件事實中主、

附約適用結果是否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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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awdata.com.tw 立即在線搜尋！ 
 
 
 
 
 
 
 
 
 
 
 
 
 
 

 
 


